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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首長電子信箱處理作業規定 
101年1月16日經秘字第10102570720號函頒 

101年10月17日經秘字第10102572600號函修正發布 

102年01月30日經秘字第10202570180號函修正發布 

103年11月20日經秘字第10302572240號函修正發布 

一、依據：100年 7月 29日行政院院授研展字第 1002161133號

函修正之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

點」。 

二、目的：為提升經濟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各單位及所屬機關（以

下簡稱各單位）處理本部首長電子信箱（以下簡稱本

信箱）信件之效能。 

三、信件類別： 

（一）第一類：須正常處理或回復之信件，包含與本部業務相關

之陳情書、興革意見、施政諮詢等。 

（二）第二類：毋須分辦之信件，包含系統通知、重複來函等。 

（三）第三類：毋須分辦之垃圾或廣告信件，包含不具建設性之

批評、個人情緒性抒發、自我推薦或廣告宣傳信

件等。 

四、信件處理時限及方式： 

（一）第一類信件由本部秘書室收文後，於 1 日內分辦權責單位

處理；各單位應自本部秘書室分辦日之次日起 5 個工作天

內，依分層負責權限劃分，撰擬回信（稿）核判後答復民

眾。 

（二）第二、三類信件由本部秘書室收文後，於 1日內逕行存查。 

（三）信件改分：各單位應指派專責人員隨時收發處理信件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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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申請改分，應於收信後 2 日內通知本部秘書

室改分。 

（四）信件展期： 

1.案情複雜之信件如無法於期限內辦結者，應填列展期單（如

附件 1）說明具體原因，並於辦理期限截止前傳真至本部秘

書室。 

2.展期作業應注意時效並預留陳核時間，展期原因應具體明

確，如案件已在陳核中，則應註明預定完成時間。 

（五）信件存參：如有符合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

案件要點」第 14點規定得不予處理之信件，應填列存參申

請單（如附件 2）說明具體原因，並於辦理截止期限前傳

真至本部秘書室。 

（六）本信箱信件之處理流程如附件 3。 

五、信件處理原則： 

（一）本部秘書室及各單位專責人員應隨時查看信箱信件，並予

分辦。 

（二）答復內容應避免使用公文用語及格式，文字表達需具體明

確、親切、口語化，並註明承辦人及聯絡電話，以便民眾

查詢。 

（三）信件末尾應以機關名稱或首長銜名署名，切勿以個人名義

署名。 

（四）信件涉及非本部主管業務時，應主動提供主管單位及相關

聯絡資訊，如案情複雜短期內無法辦結者，應先行回函告

知預定辦理進度，並於案件處理告一段落後再次完整回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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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處理信件時，應確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，

並應適時採取妥善之保密措施，俾確保民眾隱私權。 

（六）民眾填復「經濟部首長信箱滿意度問卷」如表達不滿意者，

應於接到系統通知 5 日內，針對民眾不滿意之項目採取相

關處理措施，並將處理情形登錄於系統，以備查考。 

六、績效考評：   

（一）本部秘書室於年度終了時，按各單位「經濟部首長電子信

箱績效考評表」（詳附件 4）辦理考評，考評重點包括辦理

案件量、處理時效、滿意度及個別信件抽查結果，績優者

得簽報核定後予以獎勵。 

（二）信件處理發生錯誤、遺失或積壓逾限，致民眾權益受損或

影響本部行政效率，經查證屬實者，依其情節輕重，予以

議處。 

（三）本部秘書室及資訊中心之工作人員，得一併簽報敘獎。 

七、附件表格及流程圖得依系統變更或業務需求，簽奉核可後修

正之。 

八、本作業規定未盡事項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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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經濟部首長信箱案件展期申請單 

單位名稱  

信件編號  

寄件信箱  

分辦單位  

分辦日期  

限辦日期  

內部主旨  

申請展期原因  

展期期限 展期＿＿個工作天至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

核定層級 累計展期 5個工作天 

科（組）長 

累計展期 10個工作天 

科（組）長 

累計展期 15個工作天 

機關（單位）首長 

簽 章    

說明： 
一、接獲承辦案件，因案情複雜，或在處理過程中發生困難，必須展期，應即分

析案情，並填寫「案件展期申請單」，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展期。 
二、如超過展期日數仍未辦結時，應於辦理期限屆滿前，再次填寫「案件展期申

請單」，如符合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第 14點得不
予處理事由者，請填寫「案件存參申請單」，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存參。 

三、展期單核定後，請傳真本部秘書室（02-23969021）辦理展期，並以電話確
認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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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經濟部首長信箱案件存參申請單 

單位名稱  

信件編號  

寄件信箱  

分辦單位  

分辦日期  

限辦日期  

內部主旨  

存參原因  

核定層級 承辦人 科(組)長 單位主管 

 

簽 章 

 

   

說明： 

一、接獲承辦案件，有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第 14點

得不予處理事由者，請填寫「案件存參申請單」，報請權責主管確認存參。 

二、存參申請單核定後，請傳真本部秘書室（02-23969021）辦理存參作業， 

    並以電話確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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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經濟部首長信箱信件處理流程圖 

 
民眾來信 總統府及行政院院長信箱轉來信件 

本部秘書室 

各單位專責人員 

承辦單位 

第二、三類信件 

第一類信件 

存查 

改分 

 
存

參

申

請 

處理 

核判 

展期 

 

期限內無法結案 

非主管業務 

答復民眾 

結案 

 收信後 2 日內 

 

 收信後 1 日內 

 

核可 

 

滿意度問卷 

不滿意 

 

滿意 

 

5 日內完成後續處理

並填報系統 

 

 存參申請單 

 

 展期申請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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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首長電子信箱績效考評表 
受評核單位：   
類
別 

項目 配分 得分 備註 

共
同 
事
項 
60
% 

案
件
數 

1.年度結案件數≧800件 
2.年度結案件數≧400件，＜800件 
3.年度結案件數≧200件，＜400件 
4.年度結案件數≧100件，＜200件 
5.年度結案件數≧50件，＜100件 
6.年度結案件數≧25件，＜50件 
7.年度結案件數＜25件 

□30 
□27 
□24 
□21 
□18 
□15 
□12 

  

處
理
時
效 

1.案件依限辦結 10  (1-逾期率)*10 

2.辦結效率 
（1）平均處理日數≦3個工作天 
（2）平均處理日數＞3，≦4個工作天 
（3）平均處理日數＞4，≦5個工作天 
（4）平均處理日數＞5個工作天 

 
□15 
□13 
□11 
□9 

  

 

滿
意
度 

1.回收問卷中無不滿意案件 
2.不滿意案件依限處理比例≧90% 
3.無問卷或不滿意案件依限處理比例≧70%，＜90% 
4.不滿意案件依限處理比例＜70% 

□3 
□2 
□1 
□0 

 滿意度以問卷

三問項之平均

值計算 

 

5.問卷回收件數≧10件，且滿意度為本部前三名者 
6.問卷回收件數≧10件，滿意度未達本部前三名者 
7.問卷回收件數＜10件 

□1 
□0 
□0 

 

8.單位年度滿意度≧本部年度滿意度 
9.無問卷或單位年度滿意度<本部年度滿意度 

□1 
□0 

 

 
個
別 
信
件 
40
% 

內
容
格
式 

1.針對問題詳細說明、回答、語氣親切 0～10  檢視回復內容

酌予給分 
2.對來信者稱謂、文末署名正確 0～5  

3.註明聯絡人資訊 
（機密或涉及敏感案件除外） 

0～5  

處
理
時
效 

1. 處理日數 3個工作天以下 
2. 處理日數 4個工作天 
3. 處理日數 5個工作天 
4. 處理日數 6-10個工作天 
5. 處理日數 10-15個工作天 
6. 處理日數超過 15個工作天 

□15 
□13 
□11 
□9 
□3 
□0 

 未辦理展期者

另扣 3 分 

處
理
態
度 

處理方式之妥適性及積極度 0～5 

  

總計  

說明： 

一、共同事項以全年度辦理績效計算。  

二、個別信件依照各單位辦理案件量隨機抽查一定比例，逐案進行檢視，
並計算其平均值。 

 

103.11.20 修正 

附件四 
 


